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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，建安区统计局紧紧围绕全区法治建设总体部署和统计部门工作任务，不断提升依法行政、依法管理、依法统计的能力和水平，现将相关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：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。一是根据局法治建设领导小组责任分工，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、分管领导具体抓，法规股牵头、其余股室配合，一级抓一级，层层抓落实，齐抓共管的统计法治建设工作机制；二是定期召开党组会议、专题会议，围绕新形势下统计监督的职能定位和统计部门的责任担当，研究部署贯彻落实省市区具体法治工作要求，确保工作实效。
（二）加强学习，提升法治素养。一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指示批示精神，积极组织全局干部职工主动学法用法，通过国家统计网络培训平台和“法治讲堂”视频会议等学习形式，先后系统学习了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、《领导干部干预统计工作记录报告制度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形成全局党员干部学法懂法用法的良好氛围。二是严格执行新修改的《统计法》、《意见》和《制度》，切实提升统计工作制度化、规范化、法治化水平。开展防治统计造假专题民主生活会，着力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，将防治统计造假各项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。
（三）创新普法宣传，营造依法统计的良好氛围。坚持把普法宣传和统计工作相结合，拓展新内容，抓住“统计开放日”、1%人口抽样调查、“12·4”国家宪法日等契机，先后实地走访企业面对面宣传，同时利用“许昌统计”微信公众号创新开展不同形式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，切实营造了依法统计的良好氛围。
（四）强化统计监督，筑牢法治根基。一是深化统计监督与巡查等各类监督贯通协同，健全完善防止统计造假刚性制度。二是实地走访规范开展统计“双随机”执法检查和数据质量核查，加大统计数据执法检查力度，确保做到统计违法案件必查处，切实维护统计法治权威。
二、存在的问题和不足
（一）统计执法力量单薄。由于统计执法证由国家统计局颁发，参考人员条件受限，导致我区统计执法力量存在不足。开展执法工作需要由市局调配人员一同开展，影响统计法治工作纵深发展，因此加强统计执法人才建设、充实执法力量迫在眉睫。
（二）运用法治思维应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敏锐性需提高。 对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业态给统计法治带来的挑战，研究应对的前瞻性不足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（1） 持续强化理论武装。进一步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， 密切关注国家法治建设新进展和统计领域新动态，加强对相关法律问题的学习研究，紧密联系统计工作实际，提升依法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。
（二）聚焦重点领域法治建设。深化工作协同，加强部门沟通协调，凝聚监督合力，促进纪检监督与统计监督贯通协同，持续用力抓好防惩统计造假、数据质量管控、数据安全保护等关键环节的法治保障。
（三）加强队伍建设和提升执法水平。切实提高统计系统人员学法用法的积极性，大力推进政治理论、统计法规、统计业务的学习教育培训，全面提高统计人员的综合素质。积极派员参加全国统计执法证培训考试，参加国家、省、市统计执法业务培训，提高执法检查人员能力素质。
